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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巡署東部分署 111年第 3次報廢財物照片 

  

圖形掃描器(財產) 冷氣機(財產) 

  

電視(財產) 窗簾(財產) 

  

磁帶錄音機、８迴路影音選擇器(財產) 擴音機(財產) 

  

電話錄音器(財產) 置物架(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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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視機 燈 

  

電扇 錄放影機 

  

辦公椅 開飲機 

  

工作台(桌) 椅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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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水器 旋轉椅 

  

護貝機 時鐘 

  

數位相機 碎紙機 

  

電腦 電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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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交換器、監視系統、多功能事務機 

電話機、行動電話、多層物品架、墊子 

傳真機 

割草機 

  

鋁梯 畫 

 

 


